附件1
临江市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无否决权”服务机制操作规范
政务服务窗口作为改革落地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对提高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本着为企业群众优化办事创业环境的愿景，结合政务服务中心实际情况，现制定“窗口无否决权”服务机制操作规范及任务分解如下：
　　一、综合性咨询服务台操作规范
　　政务大厅（办事大厅）在醒目位置设置综合性咨询服务台，并加挂“办不成事 请找我”标识，由专人专岗，对申请人进行办理事项、流程、环节、时间、地点、申请材料填报等方面进行辅导和帮办服务。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对申请人所办事项进行预判和指引，提高申请人办事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申请人在厅内流动的有序性；另一方面，在申请人办事过程中产生矛盾或遇到障碍时，第一时间了解情况、说明原因、进行协调和帮助，避免影响其他申请人在窗口的业务办理。
　　（一）引导服务
　　引导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询问服务对象业务类别并帮助领取排队号码，引导服务对象进入正确的等候区；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窗口、洗手间、功能区和其他设施设备位置的指示和引导；为有查询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查询帮助，例如自助查询设备的使用、填写申请文书需要注意的事项等；服务对象较多时进行人员疏导、分流及安抚。
　　（二）咨询服务
　　接受咨询时应做到：按政策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提供有关事项的服务告知单，对服务对象咨询内容不能解答时，应告知服务对象获取该咨询结果的地点和方式；由于政策变动等原因停止受理或不属于业务范围的，工作人员应详细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服务对象咨询后决定申办的，应当提供有关《办事指南》；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应向申请人一次性讲清楚补充内容和改进方法，主动提供《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单》等内容材料，告知该事项的申请要素，积极采取容缺后补、提前服务、现场指导等主动性服务措施。
　　二、“窗口否决”快速反应机制操作规范
　　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要快速研判新事物，窗口受理无法当场答复的新情况、新问题后，必须马上逐级申报，部门内依职权快速审批、尽早答复，使办事人员在最短时间获得服务。窗口服务人员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了解诉求。认真倾听，全面、充分了解申请人的申请内容，从源头避免窗口服务人员因没有了解申请人诉求而产生了错误判断，从而导致申请人的申请无法受理。
　　第二步，充分查询。在确保充分了解申请人的真实诉求后，窗口服务人员根据个人的业务知识判断出该申请存在不确定性或争议性，不要轻率说“不行”或对申请人的提问轻易说“不知道”，而是要借助网上政务大厅，从办理部门、时间地点、联系方式、申请材料和办事流程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查询；对于能够直接网上办理的申请事项，现场辅导操作方法，真正做到“一网在手、方向我有”，充分发挥网上政务大厅的综合查询作用。
　　第三步，即时连线。窗口服务人员在进行了网上政务大厅的充分查询之后，仍无法解决问题的，即时连线本窗口的后台审核人员，将所遇问题进行描述。后台审核人员如果不能够即时解答，则通过团体即时讨论或即时连线审批决定人员，反映情况，获取支持。窗口服务人员在等待后台审核人员反馈的过程中，一方面安慰申请人急躁的情绪，另一方面尝试通过沟通获取更多的申请信息。
　　第四步，详实登记。窗口人员在被审批决定人员或后台审核人员告知暂时无法受理或答复的情况下，应该耐心地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告知将立即报请本部门组织开展研究，并于5个工作日内进行答复。同时，详细登记服务对象的姓名、单位、联系方式、咨询或申请事项的详细资料等内容，便于事后报批研究和答复。
　　第五步，快速报批。对于上述暂时无法答复的咨询或无法受理的特殊申请内容，在登记之后，必须于当日下班前填写《临江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否决”报批单》（以下简称《窗口否决报批单》），报后台审核人员审核，后台审核人员再填写相关意见后报本部门的审批决定人员。审批决定人员在收到《窗口否决报批单》后，迅速组织本单位审批业务人员开展研究，必要时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和开展咨询，并将研究情况或咨询结果记载到《窗口否决报批单》中。整个报批时间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特殊事项不超过5个工作日。重大疑难事项需开展专业性研究的或专家论证的除外。
　　第六步，及时反馈。经本单位研究报批后，第一时间反馈申请人。如果属于可以受理或可以答复的，将相关情况答复申请人或告知其前来办理；如果属于确实无法答复或无法受理的情况，向申请人进行说明本单位的研究结果，给出合法、合理、合情的解释，必要时，由本部门的窗口负责人亲自出面作出答复和解释。
　　三、“窗口否决”报备机制操作规范
　　对于暂时无法答复或受理的申请、咨询，窗口服务人员在向本部门进行报批的同时，还需向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一头一尾”二次报备。政务服务中心根据各审批服务单位的报备情况，每月对报批、报备的“窗口否决”事项进行汇总分析，反映客观运行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主动协调各单位，帮助办事企业、群众寻找创新突破和提高办事效率的办法。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二次报备。窗口服务人员在填写《窗口否决报批单》向本单位进行报批时，同步将《窗口否决报批单》向政务服务中心进行第一次报备，以便于政务服务中心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窗口服务人员所在单位在批准《窗口否决报批单》并答复申请人后，将批准后的《窗口否决报批单》向所在政务大厅进行第二次报备，以便于政务大厅及时了解反馈结果和申请人满意度。
第二步，综合分析。政务服务中心每月对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报备的《窗口否决报批单》进行统计和分析，反映客观运行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形成工作实施报告。政务服务中心应定期与“窗口否决”发生较多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进行沟通，分析查找原因。如果是暂时无法解决的新的业务问题，建议该部门加强研究，寻找解决路径；如果存在窗口服务人员或后台审核人员业务水平不足或是服务意识淡薄问题，则督促该部门强化对服务人员的培训或更换，情节严重者将建议该单位对其追责。
四、“窗口否决”快速会审机制操作规范
　　政务服务中心除了监督各分中心、审批窗口履行“窗口否决”的报备义务外，还肩负着管理，组织协调的作用，对于审批服务部门无法答复申请人的情况或者涉及跨部门的事项，联合职转办可以组织快速会审。
　　第一步，梳理事项。由政务服务中心将《窗口否决报批单》所列事项进行梳理，确定所涉及的相关部门，也可以先行牵头召集相关部门进行研究，明确事项的“堵点”、“痛点”、“难点”，经政务服务中心协调可以受理审批，解决问题的，在《窗口否决报批单》的审批决定人员的意见栏注明相关情况，同时应编制协调会议纪要等材料备查。
第二步，联合会审。经政务服务中心牵头协调不能解决问题，报职转办，由职转办再次组织跨部门研究协调，必要时由市政府决策进行协调，协调结果及时告诉申请人。　　   
五、“窗口无否决权”主动服务机制操作规范
　　（一）提前介入辅导机制
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应建立起更为丰富的信息收集渠道，如通过收集申请人对窗口服务人员咨询信息，或是其他方式获知某重点项目或新兴项目拟申请办事，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应主动与该潜在申请人进行联系，了解情况，并以提前介入的方式对申请工作或筹备工作进行事前辅导，增强潜在申请人的筹备针对性，提高潜在申请人的申请成功率，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二）综合协调促成机制
[bookmark: _GoBack]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面对申请人材料不齐全或条件不符合的情况，不要急于说不行，而是要对其材料不齐全或条件不符合进行认真分析，向申请人讲清楚补充材料的内容和改进的方法，给予具体指导。如果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发现申请人缺少材料的是因为涉及其他部门的相关服务，该服务的流程较长，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应主动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相关部门为申请人提供其他临时性的证明材料，从而暂时解决申请人材料不齐或条件不符的问题，并先行受理或发证，待日后申请人获得正式材料后，再行向各分中心、审批服务单位进行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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